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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考点强化班

第一章 总论

基本要求

（一）掌握法的分类与渊源、法律关系、法律事实

（二）掌握法律主体的分类、法律主体资格

（三）熟悉法和法律的概念、法的本质与特征、法律责任的种类

（四）了解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的概念

考点 1 法的本质与特征

考点 2 法的分类和渊源

一、法的分类

划分标准 法的分类

根据法的创制方式和发布形式划分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根据法的内容、效力和制定程序划分 根本法和普通法

根据法的内容划分 实体法和程序法

根据法的空间效力、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划分 一般法和特别法

根据法的主体、调整对象和渊源划分 国际法和国内法

根据法律运用的目的划分 公法和私法

二、法的效力范围

时间效力 生效、失效、溯及力 （具体内容）

空间效力 全国、局部地区

对人的效力 属人、属地、属地兼属人，我国采用的是属地兼属人原则

（结合主义原则）

三、制定机关与效力等级

形式 制定机关 效力等级

法的特征

统治阶级意志

国家意志性

国家强制性

明确公开和普遍约束性

规范性

物质（客观）

整体（根本）

顾及

制定

认可

法的本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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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仅次于宪法（XX 法）

行政法规 国务院 仅次于宪法和法律（XX 条例）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员会

（1）地位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不得与他们相抵触

（2）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形式 制定机关 效力等级

规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委、行、

署和直属机构

地位低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不得与它

们相抵触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

规章与地方规章之间

具有同等效力，在各

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地方政府规章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

人民政府

（1）不得与宪法和行

政法规相抵触

（2）不得与上级和同

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四、法的冲突解决机制

1.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2.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3.新法优于旧法

4.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的变通规定优先

5.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

行政法规 国务院

地方性法规、规章 同一机关制定：制定机关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

国务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不一致 全国人大常委会

考点 3 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

主体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

内容 权利 可以放弃

义务 积极、消极

客体 物 自然物、人造物、货币和有价证券

人身、人格 肖像、名誉等（不包括人的整体）

智力成果 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

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指有价值的情报或资讯，如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行为 经济管理行为、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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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关系主体

1.法律关系主体一览表

自然人 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住所

法人 营利法人 （1）公司制营利法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2）非公司制营利法人：没有采用公司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

非营利法人 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特别法人 包括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等

非法人组织 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国家

2.法人的要点

法人 （1）名称是人格标志，财产或者经费是物质基础

（2）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

（4）法定代表人：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章程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人担责后可向有错的法定代表人

追偿

（5）设立中的责任承担：法人或设立人（连带）承受

（6）合并、分立：权利和义务由合并或分立后的法人承担

法人 （7）解散（5种）和终止（3 种）

（8）清算：合并分立外的解散该清算

（9）分支机构

（10）营利法人：公司制营利法人和非公司制营利法人、应设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可设监督机构

3.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精神状态）

类型 界定标准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18 周岁以上（≥18 周岁）

（2）16 周岁以上（≥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18 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8周岁以上（≥8 周岁）的未成年人

（2）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不满 8 周岁（＜8 周岁）的未成年人

（2）8周岁以上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未成年人

（3）（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4.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负刑事责任 （1）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

（2）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

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8 种）

（3）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

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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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5）醉酒的人犯罪

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1）已满 12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已满 75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4）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不负刑事责

任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考点 4 法律事实

考点 5 法律责任

责任类别 具体形式

民事责任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

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行政责任 行政

处罚

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许可证件，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

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行政

处分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共 6类）

责任类别 具体形式

刑事责任 主刑 管制（“323”）

拘役（“161”）

有期徒刑（“615352025”）

无期徒刑

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 2 年执行）

附加刑（可与 罚金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5 页 共 5 页

主刑一起适

用，也可以独

立适用）

剥夺政治权利（熟悉具体内容）

没收财产

驱逐出境（适用于外国人）


